
关于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

合法地位的探讨

陈瑞云

　　1927 年至 1937 年全国抗战爆发以前, 中国共产党被当政的

国民党及其国民政府视为叛逆,无合法地位。1937年至 1945年,

国共两党合作抗日八年,夺取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这一时期, 国民

党是否承认了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对此,学术论著中有“承认”、“实

际上承认”两种说法,前者有所本,后者有分寸。由于这个问题比较

复杂,简单的概括不易使人了解底细。在中国抗战史研究日益深入

的今天,有必要对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问题进行较为

具体的探讨。

　　国民党、国民政府是否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上述两

种说法,都是根据1937年9月 23日发表的蒋介石的谈话。9月 22

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宣

言中, 提出了国共合作的三项基本纲领和共产党的四项保证。23

日,蒋介石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其中与共产党合法地

位相关的话有这样一些:

　　　　今日凡为中国国民, 但能信奉三民主义而努力救国者, 政府当不问

其过去如何, 而咸使有效忠国家之机会。对于国内任何党派,只要诚意

救国, 愿在国民革命抗敌御侮之旗帜下共同奋斗者, 政府自无不接纳,

咸使集中于本党领导之下,而一致努力。中国共产党既捐弃成见,确认

国家独立与民族利益之重要,吾人唯望其真诚一致, 实践其宣言所举之

诸点, 更望其在御侮救亡统一指挥之下, 以贡献能力于国家, 与全国同

胞一致奋斗, 以完成革命之使命。

　　这个谈话, 没有明朗宣布中国共产党及“任何党派”为合法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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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受国家法律保护,也没说其不合法。既然要共产党“贡献能力”,

“一致奋斗, 以完成革命之使命”, 似当视其为合法政党; 但蒋又似

乎对承认中共合法地位有保留、有条件, 即须把中共置于“本党领

导之下”。又如, 蒋用政府“接纳”一词,表示政府对其他任何政党

(不含国民党)的关系, 不知他是何用意。历史上常常对前来归顺投

降者用“接纳”二字。共产党对国民党及其政府不是投降,是合作,

仍要保持自己党的独立性, 当权者将持何态度呢?蒋介石要共产党

实践自己的宣言, 这没有错。问题是说中共宣言中有“取消苏区与

红军”诸项,就是蒋介石以自己的意图强加于人了。中共的宣言中

有“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取消现在的苏维埃政府”两项保证,但

这与“取消苏区与红军”是两回事。这一点蒋介石应该十分清楚,因

为在国共商谈合作抗日的过程中, 国民党千方百计要共产党交出

军队和根据地政权,而共产党始终没有同意。如果蒋介石以“取消

苏区与红军”为前提,那么, 共产党合法地位问题就是个难以解决

的大问题了。

　　一般民主国家,各党派依法自由发展, 已成定则。中国不同,在

1927年至 1937年白色恐怖的年代,除了国民党外, 其他一切党派

均无合法地位,共产党更是国民党不共戴天的敌人。抗战大局需要

举国一致,共产党由非法到合法,是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 中央政

府理应对此公开发表一个有法律效力的文件或讲话。蒋介石身为

国民党中央常委、国防最高会议主席、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

长、行政院院长, 抗战开始后,以军委会委员长而被授予对党政军

统一指挥及紧急命令之权。他在谈话中本可代表政府宣布共产党

为合法政党, 但他没有这样做,不正面表示是与否。其原因是不想

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1938年 9月 4日,张治中建议: 承认中共

合法地位,允许中共公开活动,以减少无谓摩擦,加强两党团结,必

有利于抗战大业。蒋默不置答,但国民党内顽固分子则对张大肆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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讦。� 这说明在国民党内,不论进步分子、顽固分子, 都明白没给中

共合法地位。蒋介石接到建议默不置答,就是一种否定的答复。抗

战时期这页历史揭过去之后,蒋介石便直言不讳了。他说:共产党

“每次商谈,必要求合法政党的地位。我国民政府始终坚持一面收

编匪军,一面以政治方法解决共党问题。其解决的方针, 就是容许

共产党参加对日抗战,至于其政党的合法地位,要到宪政时期,依

宪法办理。”�

　　不承认共产党合法地位的真正原因, 是国民党对共产党仍坚

持 1927年“四一二”以来的消灭宗旨, 抗战开始后是“溶共”不是

“容共”。 或如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长何应钦所说:“本党

宽大政策之真正作用, 应为瓦解中共,绝非培养中共”,所以不能允

许共产党有合法地位。“如准其取得合法地位, 则尔后不但对其公

开分子之活动难于防制,即对其潜伏分子之防制,彼亦可于受到清

查时立即公开,以得到法律上之保障。且其党既取得合法地位,则

不便绝对禁其于前后方各地(尤其是学校) ,设立机关吸收党员,结

果将使防制工作完全失效”。当然,如果能以“合法”二字换取“瓦解

中共”目标实现,并非绝对不可承诺。! 国共双方都极重视共产党

的军事力量和根据地政权。共产党从血的教训中懂得了从国情出

发的道理:从事议会斗争的西方国家的政党,没有军队也可以存在

和发展,并公开合法地开展活动;在中国, 共产党若没有自己的军

队,就要遭受杀害,不可避免地被消灭。在国民党看来,只要取消了

中共的军队和根据地政权, 便很容易达到十年剿共所没达到的目

的。早在抗战爆发前,蒋介石就表示过,准备同意共产党合法化,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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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五编(四 ) ,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

1981年版,第 223—226页。

蒋介石讲话,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会议记录,转引张宪文:《中华民国史纲》,河南人

民出版社 1985年版,第 543页。

蒋介石:《苏俄在中国》,《蒋总统集》第 1册,台北国防研究院 1963年版,第 389页。

《张治中回忆录》下册,文史资料出版社 1985年版,第 674页。



必须取消红军。何应钦在反对准许共产党取得合法地位的同时,提

出:中共不应有军队,不应在各地擅立非法政府。以上两项办到后,

始可予中共以合法地位。� 蒋介石在抗战胜利前 5个月的一次讲

话中说: “政府前经向中共宣示,只须共产党愿将其军队及地方政

府的组织交归政府, 即可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此项宣示,仍为

有效。”�

　　八年抗战中, 共产党是否在事实上取得了合法地位? 换言之,

是不是国民党虽然没正式宣布共产党合法,而实际上默认了共产

党的合法地位,允许共产党合法存在? 绝对用是或否都不好回答,

因为两种事实都有。

　　蒋介石公开宣布了允许共产党抗日救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

工农红军先后分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新编第四军, 开赴

前线抗日,抗战前期还领到国民政府军饷, 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设

立了八路军、新四军办事处。国民政府允许共产党公开办报。八路

军一一五师在晋察冀边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成

立边区抗日民主政府——边区行政委员会,领导成员由边区军政

民代表大会选举, 1938 年 1 月 31日国民政府行政院批准任命。

1937年 9 月设立的国防参议会, 聘请各党派要员共同组成,周恩

来等 3人代表共产党参加。1938年 7月设立的国民参政会,聘共

产党领导人毛泽东等 7人为参政员。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

里,吸收共产党的领导人在其中工作,周恩来任副部长, 下设的 3

个处有各党各派无党派人士参加。军委会的战地党政委员会, 公开

吸收共产党人为委员。1945年 4月 25日, 中共元老董必武作为中

国共产党的代表, 参加中国代表团,出席了旧金山联合国宪章制宪

会议,参与了联合国的创立工作。诸如此类的事实, 使人有理由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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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共产党是中国的一个公开合法政党。然而, 这只是一个方面。

　　与此同时,特别是 1939年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以后, 另一方

面的事实也屡见不鲜。仅罗列其明显者:国民党极力鼓吹一个党、

一个主义、一个领袖,想把共产党吸收到国民党里去,加以溶化,叫

“溶共政策”; 共产党要保持自己的独立组织,蒋介石说:“党外不能

有党。”� 他还曾企图解散共产党,后来, 竟“改称异党为‘奸党’”� ,

密令各省党政军高级官员:“共党在各地不得假借名义, 为任何公

开或秘密之组织及民众运动,如经发现,即勒令解散,并予以应得

之处分。” 对“共产党各种组织活动,应运用公开与秘密等方法及

本党组织力量,予以打击与破坏,以阻止其发展。”! 国民党捕杀、

关押共产党员,扣留共产党在国统区公开出版的报纸《新华日报》。

国民参政会聘请共产党领导人为参政员, 但不承认他们是共产党

的代表,而列入重要文化团体或经济团体。∀ 奉命赴敌后抗日的八

路军、新四军,在斗争中迅速发展壮大,蒋介石非但不予支持, 反而

仇视,派军队搞摩擦,武装袭击, 致惨案不断发生。蒋令八路军只能

用战时编制第十八集团军番号,以便寻机取消;制造皖南事变,宣

布取消新四军番号; 派军队包围、进攻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

以陕甘宁边区政府为“非法组织”, 不许存在。# 此类事件不胜枚

举。这说明, 共产党的组织和活动得不到法律保障, 没有公开的自

由。国民党及其政府随心所欲,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将共产党的各

种组织、活动、人员列为非法、违法,横加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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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产党对于本党的合法地位问题,有一个认识的过程。1939

年 9月 29日,毛泽东在《国共合作后的迫切任务》一文中说:“蒋氏

的谈话,承认了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他在 1938年 10月 12

日至 14日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的报告《论新阶段》中说:

1937年 9月 23日,“国民党、国民政府与国民革命军的最高领袖

蒋介石先生发表了承认共产党合法存在并与之团结救国的谈话”。

这是 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以前的认识。国共合作有了

两年实践,刘少奇在 1939年 10月出版的《共产党人》创刊号上,发

表《论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一文,认为共产党在战胜日本帝国主

义方面的任务与口号之活动“应该是合法的”,但“我党还没有取得

完全的合法地位,党的组织、机关和报纸等所有的合法范围,仍然

是极有限度的”。1940年 7月 7日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

政策的决定》中,要向国民党及全国声明:共产党没有违背 1937年

9月 22日发表的宣言,而国民党则违背了它的诺言,“例如对于党

派的合法存在权问题, 承认边区问题,实行三民主义及抗战建国纲

领等等,都与其诺言相违反”。周恩来在抗战时期多次与国民党谈

判。1945年 4月 30 日, 他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论统一战线》, 叙述了从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来,国共两党在全

国抗日与民主问题上存在着分歧和严重斗争。其中关于共产党合

法地位问题, 他说:在国共两党谈判合作抗日之始,共产党就要求

“承认各党各派合法地位”, 但蒋介石“总想把共产党合法这一点抹

掉”。直到“八一三”淞沪抗战打响了, 才发表八路军的番号,后来发

表了共产党的宣言。但蒋介石发表的谈话, “一方面是承认我们,可

是另一方面, 还是说要取消红军,取消苏区。他说我们是一个派,不

承认我们是一个党,强调要集中在国民党领导之下”。以后多次谈

判,国民党一直不肯接受“承认所有党派的合法地位”这项要求。蒋

介石说共产党把军权、政权交出去,“可以给共产党合法”。这当然

是“绝对做不到的事”。以上例举的文件、讲话、文章, 反映出共产党

的体会、认识前后有别,在实践中,在切身体察中,越来越看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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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质。

　　正是鉴于国民党对共产党合法地位问题的这种态度, 共产党

才在国共合作之后的历次两党谈判中,再三就此问题进行交涉。

1940年 6月,在重庆谈判时, “党的合法”是谈判的内容之一,没有

结果。1942年下半年开始的谈判,共产党又提出:“党的问题, 在抗

战建国纲领下取得合法地位,并实行三民主义, 中央亦可在中共地

区办党办报。”蒋介石召集一次临时的军事会议, 讨论这次谈判共

产党提出的 4 项意见,但他们“根本就不愿意给共产党以合法地

位”。� 1944年 5月到 10月底, 国共先后在西安和重庆谈判,共产

党提出:“依照抗战建国纲领之规定,予中共以合法地位,停捕人,

停扣书报,开放言论,推进民治, 立即释放因新四军事件而被捕之

人员,及一切在狱之共产党员,如廖承志、张文彬等, 并通令保护第

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之军人家属。”� 国民党的回答是:关于党的

问题, “在抗战期内, 依照抗战建国纲领之规定办理。在抗战结束

后,依照中央决议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实施宪政,中国共产党

应与其他政党遵守国家法律,享受同等待遇。” 推之于抗战结束

以后解决,且含糊其辞。1944年 11月至 1945年夏, 在美国调停下

国共在重庆继续商谈。中共提出组织联合政府草案,内第五项为:

“联合国民政府承认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及一切抗日团体之合

法地位。”国民党方面的提示案说可以承认中共为合法政党,但须

将其军队移交给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用联合政府取代国民党党

治的方案不能接受,但中共如交出军队,其将领可参加军事委员会

为委员;行政院设置战时内阁性的机构,共产党及其他党派人士可

以参加。!周恩来说:“那是把我们手脚捆起来的合法,手脚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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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什么合法!”� 因此,共产党不接受这样的条件。直到抗战胜利

后,国共重庆谈判时,关于党派合法问题的商谈仍在继续。�

　　根据上述事实,关于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合法地位问题,笔

者有如下浅见:

　　第一,国民党及其国民政府,没有、也无意正面承认共产党的

合法地位。

　　第二,共产党在实际上有不完全的合法地位。所谓不完全,即

合法的范围、限度、时间,由国民党、国民政府掌握,其随意性较大。

　　抗战时期,国民党消灭、削弱共产党的宗旨虽未根本改变,但

策略手段改变, 停止了公开大规模的武力围攻, 而用所谓“政治方

法解决”。两党合作抗日,国民党让共产党到日本占领区去作战。这

样,就无法公然宣布共产党为非法政党,立即取缔;不能不允许、不

默认共产党存在和在有限范围内的公开活动。从而, 共产党取得了

公开合法活动的时间与空间,尽管是有限制的。

　　第三,国民党不从法律上保证抗日救国的共产党的合法地位,

不利于国共合作的巩固,表明内战隐患的存在, 不利于抗日大业和

政治进步,表明一党专政的严重程度。

　　在共产党合法地位问题没得到合理解决的情况下, 国共两党

坚持合作抗日八年,说明两党能以抗日大局为重。此外, 以政治方

式解决问题与诉诸武力相比,对人民、对社会财富的破坏力要小,

这点进步也必须肯定。

　　 (作者单位: 吉林大学历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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